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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销权的行使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当债权人同时为多个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且无实际财产可供清偿他人债务时，债务人以受让申请执行人对债权人享有的执行债权，主张抵销债权人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对主动债权的取得情况进行审查，防止主动债权变相获得优先受偿，进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债务人受让的执行债权仍应当在债权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以参与分配的方式实现，以遏制恶意抵销和维护债权公平受偿的私法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21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琪玲，女，197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泽峰，男，1969年9月2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内地联系地址：福建省丰泉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建省丰泉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高仕路福建省丰泉环保集团科技园内。
法定代表人：陈泽峰，该公司董事长。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章，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明，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明，男，196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铭，福建明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洪，福建明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琪玲、陈泽峰、福建省丰泉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作出的（2016）闽民初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因黄明未在期限内交纳上诉费，对其上诉按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于2019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琪玲、陈泽峰、丰泉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章、张力明，被上诉人黄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依法延长审限，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琪玲、陈泽峰、丰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高院（2016）闽民初106号判决书，驳回黄明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黄明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涉案债权本息经双方《和解方案》确认为40000000元，而非判决认定的数额。2018年1月22日，黄明对借款本息确认：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尚欠借款本金35000000元，利息按2%计算余欠16800000元，最后，双方同意按40000000元结算，双方在黄明打印的《和解方案》上签字按了手印，因此，涉案债权的本息应按合计40000000元进行认定。虽陈琪玲、丰泉公司未参与《和解方案》的签订，但均予以认可。二、涉案债权已被抵销，应判决驳回黄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外人吴永忠与黄明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经过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福建高院两审终审，作出了（2014）厦民初字第679号、（2015）闽民终字第2259号生效民事判决，且吴永忠已向厦门中院申请强制执行黄明借款本金41000000元及相应利息。陈琪玲受让了前述案件中吴永忠对黄明的全部债权，吴永忠已经将债权转让情况书面通知了黄明，并且黄明本人签收了该份通知，吴永忠同时也将债权转让的情况告知了执行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已生效，由陈琪玲享有前述案件中对黄明410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其受让债权金额远高于涉案债权金额。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涉案债权与陈琪玲受让的债权均为到期债权，标的物均为金钱债务，且不属于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情形，因此陈琪玲有权主张债务抵销，涉案债权也已经被抵销。
被上诉人黄明答辩称：一、关于黄明与陈泽峰签订《和解方案》的问题。1.2018年1月22日黄明和陈泽峰签订的《和解方案》目的是解除陈泽峰的担保责任，但陈泽峰最终没有履行《和解方案》。2.陈琪玲等人要求对抵债权，说明其已放弃了《和解方案》。3.签订《和解方案》的背景是黄明保全了陈泽峰控制的公司的厂房、土地等，引起陈泽峰经营困难，其找到黄明要求付款一部分，要求解除其责任，故黄明同意签订《和解方案》。根据上述三点可知，《和解方案》对黄明没有约束力。二、原审判决不支持陈琪玲以受让案外人的债权抵销本案债务的主张，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陈琪玲的债权对应的债务人为黄明和谢素月，谢素月和黄明是夫妻，本案黄明的债权不属于夫妻共同债权，陈琪玲主张对抵没有法律依据；黄明因三角债陷入债务纠纷，目前作为被执行人有多个执行案件在案，无法履行债务，如果允许对抵，会导致第三人吴永忠的债权处于优先受偿的地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明一审向福建高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陈琪玲立即向原告偿还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3500万元；2.判令被告陈琪玲向原告支付从2013年11月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6年9月27日尚欠利息为人民币24749333.33元（详见利息计算清单）】；3.判令被告陈琪玲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80000元；以上1、2、3项款项合计人民币59829333.33元。4.判令被告陈泽峰、丰泉公司对陈琪玲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诉讼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庭审中，黄明将上述诉讼请求第三项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陈琪玲向黄明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3日，被告陈琪玲作为借款人向原告黄明出具《借款借据》。该《借款借据》载明：经核对后确认，截至2013年6月23日累计结欠黄明借款3500万元，月利率3.5%，利息每月22日前支付，借款期限为12个月，如逾期还款，按借款金额的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担保人丰泉公司、陈泽峰自愿为借款人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本借据签订之日起至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及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同意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公证费、诉讼费、差旅费以及实现债权的其他实际费用）。此后，原告同意将还款期限延至2015年3月23日。2015年3月23日，陈泽峰、丰泉公司又在该借据上确认为陈琪玲的上述借款“担保至还款结清本息为止”。2013年6月29日至2016年9月11日，被告陈琪玲分19笔向原告支付利息。其中，2013年6月29日支付20万元，2013年8月22日支付480万元，2013年10月14日支付15万元，2013年12月4日支付10万元，2013年12月18日支付10万元，2013年12月27日支付220万元，2014年1月29日支付50万元，2014年2月28日支付10万元，2014年3月25日支付30万元，2014年4月3日支付50万元，2014年5月27日支付100万元，2014年8月27日支付10万元，2014年9月30日支付20万元，2014年11月3日支付10万元，2014年12月30日支付10万元，2015年2月16日支付100万元，2015年11月27日支付10万元，2016年2月6日支付20万元，2016年9月11日支付20万元。上述19笔款项共计1195万元。
另查明，2011年7月22日至2011年10月19日，案外人谢素月通过银行向被告陈琪玲账户转账付款共计5660万元。2011年10月10日，厦门明晟源投资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丰泉公司付款共计1700万元。2010年2月2日至2011年8月9日，原告黄明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陈琪玲付款共计100万元。2011年10月10日至2011年10月19日，原告黄明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陈琪玲付款共计1540万元。案外人黄昆进分别于2016年9月26日和2018年3月7日向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福建汇德（厦门）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8万元和7万元。
另查明，原告黄明与谢素月系夫妻关系，与黄昆进系父子关系。厦门明晟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黄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因被告陈泽峰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原被告双方均同意本案适用内地法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本案适用内地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是否实际向被告出借3500万元；2.被告在2013年6月23日出具案涉借条时是否还欠原告利息6576000元；3.《借款借据》约定的月利率3.5%是否超过法定的利率标准，被告已经偿还的利息11950000元是否应抵扣本金；4.被告应当承担原告的律师代理费金额；5.关于被告能否以受让案外人的债权抵销本案债务。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原告是否已向被告实际出借3500万元
根据被告陈琪玲于2013年6月23日向原告黄明出具的《借款借据》，原被告双方经核对后确认截至2013年6月23日被告陈琪玲累计结欠原告黄明借款3500万元，被告丰泉公司、陈泽峰作为担保人也在该借款借据上盖章、签名，各方对借款事实是明确予以认可的。2015年3月23日，被告陈泽峰、丰泉公司又在该借据上确认为被告陈琪玲的上述借款“担保至还款结清本息为止”，再次对借款事实予以确认。原告黄明提供的证据也证明其在2011年7月22日至2011年10月19日期间，通过自己或案外人账户向被告陈琪玲或丰泉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付款9000万元。被告未能举证上述汇款与本案借款无关，相反还主张其已经偿还利息11950000元上述事实均可证明案涉借款已经实际发生。因此，被告关于案涉借款未实际履行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被告陈琪玲在2013年6月23日出具案涉借条时是否还欠原告利息6576000元
原被告双方在案涉《借款借据》上对于尚欠的借款本金金额作了确认，并未提及被告陈琪玲尚欠利息。原告解释称该笔利息系基于先前借款计算得出，但原告黄明系基于案涉《借款借据》提起本案诉讼，案涉《借款借据》出具前的借款所产生的利息与本案无关，当事人应另行解决。因此，原告主张被告陈琪玲偿还该笔6576000元利息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案涉《借款借据》约定的月利率是否超过法定的利率标准，被告陈琪玲已经偿还的利息11950000元是否可抵扣本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涉《借款借据》约定的月利率3.5%已经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被告陈琪玲在2013年6月29日至2016年9月11日期间共向原告支付1195万元。其中，陈琪玲2013年6月29日还款20万元，按照年利率36%计算，尚欠本金3500万元，利息7123.29元；陈琪玲于2013年8月22日还款4800000元，扣除按照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1871232.18元，其余抵扣本金2928767.82元，尚欠本金32071232.18元。此后，陈琪玲自2013年10月14日至2016年9月11日支付的其余695万元利息，按照年利率36%计算可折抵220天的利息，即已付利息计至2014年3月30日止。自2014年3月31日起，应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
四、关于被告应承担的原告委托律师代理费金额
案涉《借款借据》约定被告陈泽峰、丰泉公司为被告陈琪玲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及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三被告同时还确认，借款人和担保人同意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包括律师代理费在内的各项费用，因此被告应当承担原告为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原告黄明先后委托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福建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本案诉讼并分别支付律师代理费8万元和7万元。鉴于原告已经解除其与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委托合同，该所律师未完成代理事务，因该合同所产生的费用不属于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合理费用，不应得到支持。因此，被告陈琪玲只应对上述律师代理费中的7万元承担责任。
五、关于被告能否以受让案外人的债权抵销本案债务
原告黄明与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原告不同意将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债务与被告所欠债务抵销，因此被告主张以其受让案外人的债权抵销本案债务，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涉《借款借据》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除了因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外，合同其他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被告陈琪玲未能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支付利息，且借款期限届满后也未偿还本金及相应利息，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陈泽峰、丰泉公司自愿为被告陈琪玲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及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故被告陈泽峰、丰泉公司应在上述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陈琪玲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明偿还借款本金32071232.18元，并支付以2071232.18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3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陈琪玲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明支付律师代理费70000元；三、被告陈泽峰、丰泉公司应对被告陈琪玲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陈泽峰、丰泉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陈琪玲追偿；四、驳回原告黄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946.66元，由被告陈琪玲、陈泽峰、丰泉公司负担292518.99元，由原告黄明负担48427.6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陈琪玲、陈泽峰、丰泉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琪玲、陈泽峰、丰泉公司提交了一份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欲证明陈琪玲收到黄明款项后转款给了丰泉公司，故陈泽峰与丰泉公司是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黄明提交了其作为多起案件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查询结果信息，欲证明其作为多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无力偿还债务，陈琪玲提出的债务抵销主张将损害黄明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本院认为，陈琪玲、陈泽峰、丰泉公司提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欲证明的陈泽峰、丰泉公司系本案实际借款人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黄明提交的证据可证明黄明系多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
1.2018年1月22日，陈泽峰（甲方）与黄明（乙方）签订《和解方案》一份，该方案约定：一、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甲方欠乙方本金3500万元，利息按2%计算余欠1680万元，现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息按人民币4000万元结算；二、付款方式：1.签订协议之日起一个月内须付人民币2000万元；2.2018年12月31日前甲方须付人民币1000万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1000万元对应的利息；3.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的剩余的人民币1000万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2018.1.1至2019.12.31日1000万元对应的利息。三、若甲方违反约定的上述付款方式，须承担年利率24%的违约金。陈泽峰与黄明签订《和解方案》后，陈泽峰在2018年2月22日（第一期款项2000万元的支付期限）的最后一天向黄明发送《催告函》，要求黄明提供用于收款的银行账号。陈泽峰在之后的两年间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
2.黄明及其妻谢素月与案外人吴永忠的借贷纠纷中，福建高院已生效的判决（2015）闽民终字第2259号确认“黄明、谢素月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吴永忠借款410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11月1日起以本金41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至还款之日止，已经偿付的1806322元，抵作利息）”。2016年10月11日，吴永忠就上述案件向厦门中院申请执行，但由于黄明、谢素月无实际可执行之财产，厦门中院终结执行。除与吴永忠执行案外，黄明为其所牵涉的其他多起案件中的被执行人，且因黄明无可供执行财产，已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2018年5月22日，吴永忠与陈琪玲签订《债权转让确认书》，约定吴永忠将其对黄明享有的4100万元债权本金及利息转让给陈琪玲，并于同日向黄明、谢素月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黄明、谢素月于2018年5月25日收到上述通知书。陈琪玲于2018年8月21日（一审诉讼程序中）主张以其从吴永忠处受让的债权抵销其对黄明的债务。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因陈泽峰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本案适用内地法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本案适用内地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关于上诉人主张按《和解方案》确定本案本息数额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二、关于陈琪玲受让案外人吴永忠的债权能否抵销其对黄明的债务的问题。本院对此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主张按《和解方案》确定本案本息数额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
（一）关于《和解方案》的效力是否及于陈琪玲的问题
《和解方案》系由黄明与陈泽峰签订，双方均认可《和解方案》系基于案涉纠纷所签订的，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陈泽峰、陈琪玲、丰泉公司虽主张，陈泽峰系代表三方共同与黄明签订《和解方案》，《和解方案》构成对案涉债权债务重新确认，但《和解方案》并无债务人陈琪玲及担保人丰泉公司的签名或盖章，且《和解方案》不包含陈泽峰系代表三方签订的相关内容的任何表述，债权人黄明亦不认可《和解方案》已免除陈琪玲债务，故该协议不能构成免责的债务承担，陈泽峰只是作为共同债务人加入案涉债权债务。此外，由于陈琪玲在一审期间提出以其受让的债权向黄明主张债务抵销，亦可见本案中陈琪玲并未认为《和解方案》已免除其还款义务。综上，《和解方案》不能构成对案涉债权债务重新确认，亦不免除陈琪玲的债务，仍应以《借款借据》作为确认案涉债权债务的依据。
（二）关于陈泽峰的担保债权本息能否按《和解方案》确定的问题
本案中，《和解方案》约定陈泽峰应当在2018年2月22日前向黄明支付2000万元、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0万元及利息、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0万元及利息，但陈泽峰并未于约定期限内及此后支付相应款项。陈泽峰在第一期款项2000万元的支付期限的最后一天方才向黄明发送《催告函》，要求黄明提供用于收款的银行账号，且在第一期还款期限届满后的两年间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又因《和解方案》签订于本案诉讼过程中，陈泽峰本可向法院申请提存该笔款项便能清偿债务、履行其合同义务，但陈泽峰却并未以此方式还债，上述事实足以表明陈泽峰拒不还款的真实意思。《和解方案》虽未清楚载明用以向黄明还款的银行账户，但这一瑕疵并不构成陈泽峰的履约障碍。因此，陈泽峰提出的因黄明未提供银行账户导致其无法还款、其发送过《催告函》要求黄明告知银行账户足以证明陈泽峰并未违约的抗辩，不能成立。陈泽峰未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其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和解方案》中确定的债务，一审按照《借款借据》确定其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二、关于陈琪玲主张以其从案外人吴永忠处受让的对黄明的债权抵销陈琪玲对黄明的债务的问题
首先，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提出的抵销诉求进行审查。陈琪玲在一审中提出的债务抵销主张属于以行使抵销权的方式对黄明的债权请求权进行抗辩，也即诉讼抵销抗辩。一般情况下，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提出诉讼抵销抗辩在法律上并无不当，为了实现诉讼经济目标及免除个案中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诉累，人民法院应当在案件中对被告提出的诉讼抵销抗辩予以审查处理，确定这一抗辩是否成立。一审法院以黄明与案外人吴永忠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黄明不同意将其与吴永忠之间的债务与陈琪玲所欠债务抵销为由，对陈琪玲的抵销主张不予审查存在不当，本院在此予以指出。
其次，抵销权的行使不应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抵销权作为合同法规定的一项实体权利，债务人可通过行使抵销权免除自己的债务，实现自己的债权，但抵销权的行使，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我国企业破产法在承认抵销权的同时，又对用来抵销的主动债权进行了限制，特别是规定了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或者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而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不允许抵销。该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债务人的债务人通过新取得债权来主张抵销，使自己的新取得债权得到优先清偿、使自己的债务得以免除，而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与此同理，在我国目前没有自然人破产法的司法现状，在诉讼审理程序和执行程序存在关联的情形下，出现个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时，应当防止损害第三人特别是个人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由于黄明已是多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这些案件中的债权均因黄明缺乏可供执行财产而未得到清偿，若在本案中径行准予陈琪玲以受让的债权抵销债务，将导致黄明的可供执行财产的直接减损，并损害涉及黄明的其他执行案件中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再次，诉讼审理程序中抵销权的行使不应与执行程序中公平分配原则相冲突。在一般情况下，有效的诉讼抵销抗辩在经法院审查后可以获得支持，但当存在诉讼审理程序中抵销权行使与执行程序参与分配有关联的情形下，抵销权的行使应受到一定限制。本案中，黄明作为多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一直无法履行债务，陈琪玲受让并主张用以抵销的主动债权即来自于其中的一起执行案件，且该债权原本便存在因黄明无可供执行财产而被迫终止执行的情况。在本案中径行准予陈琪玲以受让的债权抵销债务，这就意味着源自吴永忠的未能通过执行受偿的债权，反而以此种方式间接地较黄明的其他债权人得到优先受偿，与执行程序参与分配制度的公平分配原则直接冲突。
最后，人民法院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认是否支持抵销权的行使。对于债权转让情形下债务人以受让取得的债权主张抵销的，且取得的债权在执行程序中无法实现时，人民法院应当对诉讼抵销抗辩予以审慎的实质审查。即，人民法院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审查用于抵销的主动债权的取得情况，以保护善意抵销权的同时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在陈琪玲明知黄明作为多起案件被执行人缺乏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形下，在本案一审庭审之后受让债权并主张抵销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当陈琪玲能举证证明黄明事实上仍存在其他可供执行财产，诉讼抵销抗辩事实上不会损害被执行人的其他案外债权人利益的，对于此类诉讼抵销抗辩，法院仍可予以支持。但陈琪玲未能提出有效证据证明黄明仍有充分的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亦未能证明其诉讼抵销抗辩不会在结果上损害黄明案外的其他债权人利益。因此，对于陈琪玲的诉讼抵销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陈琪玲、陈泽峰、丰泉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946.66元，由陈琪玲、陈泽峰、福建省丰泉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何君
审判员张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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